
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表格使用說明第十點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移送書之「義務發生

之原因或裁處罰鍰

之法令依據」欄： 

（一）行政罰鍰案件（不

含稅捐罰鍰）： 

請填寫裁處義務

人罰鍰之法令依

據，如酒駕（或毒

駕）裁罰案件，請

填寫「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

（或第 2款）」、違

反防疫隔離規定

裁罰案件，請填寫

「傳染病防治法

第 67 條第 1 項第

4款」、非洲豬瘟裁

罰案件，請填寫

「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第 45 條之

1」等字樣（法條請

以半形阿拉伯數

字填載）。 

（二）非行政罰鍰案件： 

請填寫義務發生

十、移送書之「義務發生

之原因與日期」欄： 

依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規定，義務人依法

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

處分或法院之裁定，

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逾期不履行，

經主管機關移送者，

始得由分署就義務人

之財產執行，故移送

機關須表明據以移送

執行之行政處分（行

政機關）或裁定（法

院）發生之原因與日

期，以臺北縣政府對

於未辦營利事業登記

而營業之商號，違反

商業登記法科處罰鍰

為例，應於此欄記載

「違反商業登記法，

○○年○月○日○○

年度○○字第○○○

號行政處分書」等字

樣。若義務人係積欠

營利事業所得稅，請

註明「欠繳○○年度

鑑於近來各界對於行政

罰鍰（如酒駕、防疫、非

洲豬瘟等）之執行成效高

度關切，為利歸納各主管

機關移送本署各分署執

行之行政罰鍰（不含稅捐

罰鍰）類型，俾利統計相

關執行成果，爰將「行政

執行案件移送書」中之

「義務發生之原因與日

期」欄，修正為「義務發

生之原因或裁處罰鍰之

法令依據」欄，故相應修

正本點之填表說明及範

例，並酌做文字修正。 



之原因，如「欠繳

○○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等字

樣。 

（三）上開欄位為分署區

分執行案件案由之

重要憑據，務請詳

細核實填載。如移

送機關於本欄條列

有困難時，得另以

附表詳細敘明。惟

於移送執行時，仍

須依行政執行法第

13條第 1項第 2款

規定，檢附處分文

書、裁定書或義務

人依法令負有義務

之證明文件。 

營利事業所得稅」等

字樣。如移送機關於

本欄條列有困難時，

得另以附表詳細敘

明。又此欄為分署區

分執行案件案由之重

要憑據，務請詳細核

實填載。 

 


